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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与深圳的
实际需求有关。在深圳，除个体经营
者以外，近年来大量自然人以个人
名义直接参与到商事活动中。统计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 1月底，在
深圳登记设立的商事主体为329.8
万户，其中个体工商户为123.6 万
户，占比37.5%。除此之外，还有大
量自我雇佣的商事主体以微商、电
商、自由职业者等形式存在。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分析认为，这部分商事主体一
旦遭遇市场风险，需要以个人名义
负担无限债务责任，不能获得与企
业同等的破产保护，无法实现从市
场的退出和再生。同时，经营风险由
此无限转移到个人和家庭，给高利
贷、地下钱庄等非法融资渠道创造
了生存空间。

“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健全市
场退出机制，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商
事主体的竞争力和创造力的需要，

也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完善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的需要。”参与条例起
草工作的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
法庭庭长曹启选说。

哪些人可以申请个人破产？根
据征求意见稿，在深圳经济特区居
住，且参加深圳社会保险连续满三
年的自然人，因生产经营、生活消费
导致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进行破
产清算或者和解。同时，单独或者共
同对债务人持有五十万元以上到期
债权的债权人可以向法院提出对债
务人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

曹启选表示，个人破产制度最
本质的意义是救济，“诚实”“不幸”
是申请破产的两个关键词。这意味
着，只有诚实守信的债务人，在不幸
陷入债务危机时，才能获得个人破
产制度的保护，并帮助其从债务危
机中解脱出来，重新参与社会经济
活动，创造更多财富。

深圳拟先行先试

“个人破产制度”
将带来哪些变化？

面对经营失败，“诚实但不幸”的创业者将会有破产的权利。近日，《深
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布。该条例的核心是建立个
人破产制度，因生产经营、生活消费导致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
乏清偿能力的自然人，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申请破产。

在王苏生看来，个人破产制度
的完善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
面，以律师、注册会计师为主体的破
产管理人是个人破产制度行稳致远
的关键，必须加强管理，政府部门要
成立专门的破产管理部门承担此项
工作；另一方面，可以根据债务人所
处的行业、个人潜力等情况开展分
类管理，有针对性地实施分类破产，
减少债权人的风险。

目前，征求意见稿中已对管理
人的职责、监督、调查权、勤勉义务、
报酬、变更、辞职许可等作出规定。
管理人怠于履行或不当履行职责
的，可采取降低管理人报酬、依职权
更换管理人等措施，给债权人、债务
人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失的，将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若与人恶意串通，损
害他人合法权益，构成刑事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人士认为，建立个人破产

制度是建设诚信社会的需要。一是
要完善个人信用及财产管理方面的
法律制度，防止个人破产申请人转
移财产，财产无从掌控；二是要完善
追究个人欺诈破产的刑事立法，让
恶意逃债的“老赖”无处可躲。

此外，业内人士还提到，个人破
产制度的域外性可能是其实施过程
中即将面临的首要问题。“一个人在
深圳破产了，在其他没有实施个人
破产制度的地方，其债务该怎么认
定呢？”曹启选说，条例通过后，条例
关于衍生诉讼集中管辖规定、深圳
法院对个人破产案件所做裁决在特
区之外的效力等方面，还需要争取
上级法院的支持。

据新华社电

“个人破产”是啥概念？

然而，从立法程序启动伊始，个
人破产制度就引发了不少的担忧。
一些债权人认为，这样的制度为欠
钱不还的“老赖”提供了逃避债务的
空间；另一方面，经营便利店的深圳
市民方杰茂告诉记者，如果个人可
以申请破产，那么今后债权人在借
钱时必定会非常谨慎，他担心像他
这样的个体工商户在需要资金周转
时可能比现在更难借到钱。

记者梳理发现，征求意见稿对
此做了一些制度安排。按照规定，从
破产之日起，破产人要面临一个最
短三年、最长五年的免责考察期。在
破产程序中和免责考察期内，破产人
的多种行为和权利受到限制，包括限
制高消费、不能担任公司高管等，还
规定了多种不能免除的债务和不能
免责的情形。比如，恶意侵权行为产

生的财产损害赔偿金等债务不能免
除，因奢侈消费等行为而承担重大债
务或者使财产显著减少，即便个人破
产后也不能免除剩余债务。

对于恶意逃避债务的债务人，
不仅不允许其适用破产免责规则，
同时还要追究其法律责任。例如，债
务人故意隐匿、转移、毁损、不当处
分债务人财产，或者虚构债务、承认
不真实债务的，将由人民法院依法
处理。构成刑事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充分运用事后救济手段，提高
违法成本，这是非常重要的。”南方
科技大学金融系教授王苏生说，立
法之后，配套制度是一个难点，针对
公众对个人破产制度的担忧和疑
虑，要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
完善制度。

个人破产是“老赖”的“避债天堂”吗？

个人破产制度还有哪些需要完善？

针对中小学生等未成年人观看电脑、手机等各类电子屏幕的时间增
多，视力受损风险明显增大的“商机”，不少商家千方百计“套路”家长为孩
子购买价格更高的“护眼神器”防蓝光眼镜。

用处不大、害处不小

警惕“护眼神器”反伤孩子眼

“放大危害”是部分商家的重要
推销手段。记者在南京市城区随机
走访了多家眼镜店，发现均设有防蓝
光眼镜专柜。记者以担心孩子近视
为由向商家咨询，一家知名连锁眼镜
店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电脑、手机等
电子屏幕产生的蓝光会导致孩子近
视度数加深，严重的甚至会导致黄斑
病变等疾病。记者发现，多家店铺销

售人员的说辞与此类似。
“夸大效果”“自抬身价”等“操

作”也很常见。在多家电商平台上，
标榜“线上听课专用”“网课专用减缓
近视”“网课伴侣缓解视觉疲劳”的防
蓝光眼镜大量出现。为促销，不少产
品宣称能“阻隔屏蔽约95%蓝光”，有
的则承诺能“有效预防近视”，还有部
分自称是美、德、日等国“洋品牌”。

多名眼科专家和行业人士表示，
当前蓝光危害被显著放大，“防蓝光”
产品功能被夸大，部分产品质量堪
忧，消费者权益难以妥善保障。

南京市儿童医院眼科主任陈志
钧介绍，蓝光波长在380-500纳米区
间，主要来自太阳光，其他来源包括
荧光灯、LED电子屏幕等设备。如果
不是常年在大洋海面、冰山雪地等强
蓝光环境下工作，或每天十几个小时
用电脑办公，一般人包括正常上网课
的未成年人不必过度担心。

此前中消协组织的测试结果显
示，大部分代表性电子产品的蓝光危
害值均在安全范围内。

陈志钧还表示，蓝光导致近视的
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导致近视的主
因在于看东西距离太近、长时间室内
用眼，不能接受全光谱阳光照射也是
重要原因。

另外，市场上防蓝光眼镜的效
果也多“名不副实”。多家镜片制造
厂商透露，当前市场上多数防蓝光

眼镜并不能有效阻隔高能有害蓝
光，所谓“百分百阻隔蓝光”更是多
为虚言。

某镜片公司负责人谢公兴称，不
少自抬身价的“洋品牌”防蓝光眼镜
其实都产于国内。同时，一些缺乏必
要技术知识的商家使用一些低价的、
不适合眼镜用途的非光学材料制作
防蓝光眼镜高价出售，侵害消费者健
康与财产权益。

未成年人盲目使用防蓝光眼镜，
还可能遭受伤害。“‘百分百阻隔蓝
光’镜片会产生明显偏色。”谢公兴还
透露，这类镜片往往会将有益蓝光一
并阻隔，对于正处在视力发育期的未
成年人来说，长期佩戴可能有损视
力、伤害生物节律，“过度拦截蓝光影
响褪黑素分泌，干扰睡眠。”

“与其佩戴防蓝光眼镜，不如每
天沐浴阳光2小时。”陈志钧认为，
多到户外感受自然光，这是目前被证
明防控未成年人近视的有效做法。

据新华社电

商家：推销“套路”深

专家：用处不大、害处不小


